


7.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章后生效，服务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。

8.验收

1. 验收时间： 中介机构提交成果后 。

2.  验收程序： 由村民委员会牵头， 联合测量单位、 监理单位、 怀集县坳仔镇人民政府、 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 县农业农村局共同验收 。

9. 结算方式

一次性付款： 测绘成果验收合格后，业主向中选机构支付全额结算款，机构需提前开具合法

有效的含税发票。

10.违约责任

测绘成果存在虚假、 伪造等情形， 业主有权解除合同。

11.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1. 补充合同：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合同，不得抵触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及广

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制度 。

2. 争议解决： 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怀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12.备注

1.若监管部门有测绘服务合同范本，双方按范本签订； 无范本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拟

定。

2.合同的变更、 终止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等法律法规执行。

怀集县坳仔镇人民政府

日期2026年 5 月1 3 日


